醴陵市政务服务中心2017年部门预算和“三公”经费
预算说明
一、 部门职能职责
根据醴编字【2004】42号，本部门主要职责是：

（一）负责全市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及公共服务事项的集中办理服务；对进入政务服务中心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和公共办事项目的确定、调整，对办理情况进行协调、督查；
（二）负责行政审批代理服务及联合审批服务，组织相关部门对基本建设项目开展联合验收；

（三）制定政务服务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管理办法； 
（四）负责对政务大厅窗口单位项目进驻情况及窗口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
（五）负责对市政务服务中心分中心及乡镇（街道）便民中心进行管理、指导和监督；

（六）负责全市政务公开服务事项的管理；
（七）完成市政府交办的其他有关工作。
二、 部门收支概况
市政务服务中心无下属预算单位，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主要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支出包括保障机关基本运行的经费、工作性专项经费及重点项目支出。
（一）收入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353.4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352.21万元，上年结转1.23万元。
（二）支出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353.44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40.53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11.68万元。
具体安排如下：

1．基本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332.89万元，是指为保障单位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日常公用经费。

2．项目支出：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20.55万元，是指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
（三）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本部门2017年年初预算机关运行经费共安排118.6万元，比上年度预算增加84.35万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进行“一门式”政务服务改革，机构人员增加34名。

（四)政府采购预算：2017年年初预算数为74.7万元（计划数）。

（五）“三公”等经费预算：
2017年“三公”经费预算数9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9万元、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无因公出国（境）费。会议费3万元;培训费3万元。
“三公”经费预算数比上年减少9.8万元，减少了52%。原因是进行了公务用车改革，未安排公务用车及运行费，且市政务服务中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厉行节约，减少“三公”经费支出。会议费与去年基本持平。培训费预算3万元，2016年培训费为8.14万元， 2017年培训费实际支出预计要超出预算，因2017年开展“互联网+政务”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二期项目建设，根据项目建设需要，进行相应的业务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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